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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在变，初心未改
□ 蔡伟君

“藏蓝”初心，终向法徽
□ 徐 鹏

在黄海湿地在黄海湿地，，守护诗与远方守护诗与远方
□□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郑卫平郑卫平 本报通讯员本报通讯员 张俊宏张俊宏 张计玉张计玉

琵鹭凌波，鹿鸣悠悠，绵延林海与壮阔海疆交相辉映，候鸟栖息
地和观星胜地全国知名，这就是充满诗情画意的江苏黄海湿地。

今年全国两会上，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提出，要深化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司法实践，共同建设美丽中国。近年来，江苏省东台市人
民法院不断增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主动性和自觉性，用公正裁判
划出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播撒法治种子，努力以高质量的
司法服务保障，让黄海湿地更加生机盎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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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修复费用+劳务代偿——
打造动物乐园与生物超市

隆冬时节，在东台川水湾湿地，随处可见东方白
鹳、黑脸琵鹭等珍稀鸟类在此觅食栖息、翩跹起舞。

东台川水湾湿地总面积 1.9万亩，地处黄海湿
地世界自然遗产地，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
飞重要栖息地。

据黄海湿地研究院工作人员毛珍介绍，几年
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景象：因海岸侵蚀、围垦养殖
和互花米草入侵，湿地旱化严重，生态系统功能严
重退化。这里之所以能发生“蝶变”，得益于政府
相关部门的攻坚克难，也离不开法院的积极参与。

在东台川水湾湿地普法宣传栏内，记者看到
这样一则案例——

几年前初夏的一天，被告人高某前等人在禁
渔期内仍使用禁用渔具在黄海海域捕捞鳗鱼苗，
并将所捕捞的鳗鱼苗 27211 尾出售给被告人王某
进、戴某夫妇。

王某进、戴某夫妇明知高某前等人向其出售
的鳗鱼苗系非法捕捞，仍以每尾 6元至 9元不等的
价格收购鳗鱼苗，涉案总价值 50多万元，王某进又
加价出售部分鳗鱼苗给他人。

最终，高某前、王某进等人被判处拘役等不等
刑期，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王某进缴纳了生态
损害赔偿金 109万元。

根据全国人大代表、领胜城科技（江苏）有限
公司制程高级工程师邵永海建议，东台法院决定
使用该笔生态损害赔偿金来种植适于鸟类和野生
动物生存的碱蓬。东台法院还注重资金跨省移
交，将“3·07 长江特大非法采砂案”生态环境修复
资金 74 万元移交安徽省铜陵市中级人民法院，系
全国首次跨域移交生态修复金。对于部分无能力
缴纳生态损害赔偿金的当事人，可以采用“劳务代
偿”生态修复方式。

东台法院持续加强司法与科研机构联动，委托
科研机构对生态修复项目提供专业性意见，确保修
复效果符合生态保护需求。2023年 8月，东台法院
在修复地启动东台川水湾鸟类友好型修复项目第
一期，当事人通过人工播撒种子和移栽相结合的方
式，共种植碱蓬 50余亩。2024年 4月，东台法院组
织开展修复项目第二期，当事人又补种碱蓬 70 余
亩。2024年6月，项目顺利通过专家组验收。

大片大片的碱蓬像红色的地毯，吸引了黑嘴
鸥、半蹼鹬、白琵鹭等众多国家一级、二级保护鸟
类来此栖息，还吸引了麋鹿在此觅食嬉戏。东台
川水湾湿地管理员吴燕飞欣喜地谈道：“该区域鸟
类种群数量尤其是东方白鹳等受胁物种实现了大
幅增长，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小青脚鹬均现身湿
地。南区还发现了前来过冬的丹顶鹤，常驻麋鹿
数量也达到两三百头。”2025 年，东台川水湾鸟类
友好型修复项目成功入选全省法院生态环境司法
修复地建设典型事例。

据毛珍介绍，目前，东台法院正与湿地研究院
开展第三期湿地生态修复项目论证。下一步，将

重点采用稻—绿肥轮作技术，为鸟类、麋鹿等生物
提供食物和栖息环境，还将组织科研人员来此开
展生态研学，并将生态研学的相关收益再次投入
到湿地生态修复中，从而实现“收益反哺”的目标。

修复人+监督员——
静等绿树成荫

初春的一天，一群中学生走进黄海湿地林业
生态修复地探访。

黄海森林公园是华东地区最大的平原森林
公园。黄海湿地林业生态修复地建于 2019 年 9
月，源于东台法院审理的盐城市首例滥伐林木刑
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系盐城首家林业生态修
复地。漫步杉野，高达 5000 多的负氧离子，让学
生们感觉走进了森林氧吧，在饱吸新鲜空气的同
时，他们还了解了林业修复的典型案例。

46 岁的王某江是东台的村民，他还有一个身
份——生态修复人。

2024年 1月的一天，被告人王某江在未取得林
木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砍伐水杉 2800 余棵并出
售。经林业中心鉴定，案涉林地森林类别为一般公
益林地，滥伐林木的立木蓄积量为 280余立方米。

案件移送至东台法院后，该院黄海湿地环境
资源法庭审判团队迅速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到
案后，王某江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深刻认识到滥
伐林木对生态环境的巨大破坏。

鉴于王某江自愿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东台
法院以滥伐林木罪对其判处相应刑罚并适用缓
刑，并督促其履行补种复绿义务，同时明确，不仅
要种树，还要把树种活种好。

2025 年刚开春，东台法院干警就现场监督王
某江在黄海湿地林业生态修复地栽种树苗，并让
王某江担任防火监督人。

今年植树节，东台法院干警再次踏访那片林
地。放眼望去，树苗整齐排列着，干警们逐行清点，
细致观察枝干长势，认真记录每棵苗木的生长情况。

法官助理咸磊再次提醒王某江：“存活率要稳
住，后期管护不能松，必须牢牢守住判决要求的存
活率标准。”

“我每天都会来巡查管护，定时浇水施肥、防
治病虫害，一定用心把这片林子护好养好。”王某
江站在树苗旁，郑重表态。

为确保王某江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履行到位，
东台法院还建立了生态修复监督员制度，聘请案
发地村委会干部为本案生态修复监督员。生态
修复监督员叶勇说道：“每天王某江都会到黄海
湿地林业生态修复地查看树苗生长的情况。”对
此，王某江笑着说，种树养树，他是被监督人，同
时他也是监督人，他经常到修复地进行义务看
护，防止游客将火机等公园明确禁止携带的物品
带入公园。

据该院黄海湿地环境资源法庭相关负责人介
绍，生态修复监督员是由熟悉案发地生态情况且具
备一定专业知识的村干部、村民代表及保护区部分
护林员担任。生态修复监督员主要职责是对当事
人生态修复履行情况进行现场监督、定期巡查、按
期回访。对当事人履行不到位、修复不尽心等情
况，及时纠正，全面督促当事人履行生态修复责任，
确保生态修复责任落到实处。在施某华非法狩猎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中，东台法院综合考虑施
某华家庭生活困难等情形，引导施某华以“林业看
护”等方式替代履行生态损害赔偿责任，并聘任村

干部担任生态修复监督员。该案例获
评全国环境资源典型案例。

碳汇认购+专项保险——
实现“双重保护”新突破

2025 年 9 月 25 日，在 2025 全
球滨海论坛“生物多样性金融和蓝
色经济”专题研讨会上，东台条子
泥湿地完成全国滨海典型盐沼碳汇
交易，实现碳汇量 6600 吨、交易额
150万元。

东台条子泥湿地地处黄海湿地生
态区核心，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辐射沙
脊群和潮间带湿地。东台条子泥以其广阔
的滩涂、丰富的底栖生物和独特的潮汐环境，
为候鸟提供了理想的觅食、栖息和休憩场所。根
据相关数据，近年来，条子泥项目累计碳汇量达
6780余吨，鸟类种类由 380种增至 414种。

据黄海湿地研究院院长高抒介绍，为守护好东
台条子泥湿地，东台法院在坚持开展增殖放流活动
的同时，还大力开展碳汇认购等修复活动，积极为
湿地保护与生物多样性保护贡献更多的司法力量。

购买碳汇的资金来源于何处？该院黄海湿地
环境资源法庭法官曹蓉蓉谈起一起相关案件——

2024 年 7 月，被告人杨某华、梁某杰等人在禁
渔期非法捕捞了白虾、梭子蟹等水产品，并将非法
捕捞的水产品交由朱某龙等人进行销售。根据专
家鉴定意见，杨某华、梁某杰的犯罪行为造成了
156720元的渔业资源损失。

案件被诉至东台法院后，曹蓉蓉认为，生态环
境损害不仅包括可见的鱼类死亡，更包括看不见的
生态服务功能损失。一纸判决不是终点，修复生态
才是目的。打击非法行为，不能只停留在“惩”的层
面，更要实现“治”的目标，让生态损害得到修复。

“既然原地无法修复，那能不能换一种方式来
修复受损的生态？积极推动被告人从‘违法者’转
变 为‘ 修 复 者 ’，让 赔 偿 金 从‘ 罚 单 ’变 成 了‘ 绿
票’。”法官助理郑后琴提出了大胆设想，即通过认
购碳汇，弥补受损期间的生态服务功能损失。

2025年 8月，东台法院与盐城国家级珍禽自然
保护区管理处等相关单位联合开展碳汇调研及认购
活动，一致明确了碳汇价格、认购数量、协议签订、资
金拨付等内容，探索出了湿地协同修复的新模式。

随后，东台法院牵头相关单位在广州碳排放
权交易中心平台，签署黄海湿地生态修复碳汇项
目协议，用杨某华、梁某杰缴纳的生态修复费 15
万余元，购买了 1450 吨蓝色碳汇，用于对杨某华、
梁某杰等人在沿海滩涂破坏生态环境资源造成损
害的替代性修复。

随着生态环境修复深入推进，湿地上的鸟类
和野生麋鹿等野生动物越来越多，以致野生动物
啃食农作物的事件时有发生。如何既保护好湿地
野生动物，又要保护好人民群众的利益，是摆在东
台法院面前的又一道考题。

几年前的秋天，湿地上的成群鸟儿时常在蒋某
伟种植的水稻田觅食，蒋某伟知道哪些鸟儿为国家
野生保护动物，试图用鞭炮声驱赶，但收效甚微，以
致 195亩水稻基本绝收。经评估，蒋某伟的水稻损
失为36万多元。根据蒋某伟的申请，盐城市大丰区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给予蒋某伟10万多元补偿。

蒋某伟认为补偿过低，诉讼至东台法院，要求
补偿 36 万多元。东台法院认为，因保护法定保护

的野生动物，造成人员伤亡、农作物或者其他财产
损失的，由当地人民政府给予补偿。盐城市大丰
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参照江苏省当地农业保险现
行执行的每亩 550 元标准补偿 10 万多元，明显偏
低，未能体现行政补偿的公平补偿原则。最终，东
台法院判决大丰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按照 70%的
标准进行补偿，即补偿 25万多元。

东台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丁辉说道，这样的
案件不会是孤案。如何保护好湿地良好生态环
境，又不让农民吃“闷亏”？要求法院在个案裁判
后，必须深入思考，积极寻求新对策。

在实地走访调研、借鉴先进经验做法后，该院
黄海湿地环境资源法庭整理相关意见建议，向相
关部门发送专题调研报告，最终促成了《东台市陆
生野生动物致害政府救助责任保险项目》的落地，
建立了“政府+保险”的野生动物致害救助机制。

2025 年 3 月，被一群麋鹿“蹭吃蹭喝”损失了
30 多亩小麦苗的王某鹏没有再慌张，他及时拨打
了野生动物致害补偿专项保险的电话，顺利得到
了相应补偿。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
的民生福祉。东台法院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贯彻落实好生态
环境法典和长江保护法，健全生态环境修复协作机
制，完善生态环境修复资金的管理与使用，常态化开
展生态环境修复主题宣传，精心守护好黄海湿地这
片珍贵的世界自然遗产，切实推动环资审判工作提
质增效。”东台法院党组书记、院长许雪峰表示。

图①：江苏东台川水湾湿地是黄海湿地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我国首个在海岸带遗产地开展的生态
修复项目，这里是候鸟迁飞的重要栖息地和麋鹿的
乐园，人工种植的红色碱蓬让鸟儿和麋鹿在此觅食
嬉戏。 资料图片

图②：黄海湿地环境资源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一起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案件。

王晓杰 摄
图③：黄海湿地环境资源法庭到地处黄河故

道的孟滩村进行巡回审判。 王晓杰 摄
图④：黄海湿地环境资源法庭在一艘渔船上

公开开庭审理一起非法捕捞水产品刑事附带民事
公益诉讼案。 王晓杰 摄

图⑤：黄海湿地环境资源法庭法官向群众讲
解法律知识。 王晓杰 摄

从天津警校毕业时，我回到内蒙
古家乡成为公安局指挥中心辅警。在
这里，我埋首信息研判工作，在卷宗与
线索中抽丝剥茧，哪怕眼酸手麻、深夜
蹲守，只要研判报告能为办案指路，疲
惫便烟消云散。可月薪一千元难以支
撑生计，我无奈暂别警服，入职联通公
司，从渠道管理员做到销售经理，一干
就是八年。

八年商海生涯里，西装革履取代作
训服，报表合同替换案情报告，但警校校
训、指挥中心的灯光总在深夜浮现。我
从未放弃警察梦，每年坚持参加公务员
考试，下班后挑灯夜读，即便落榜失落，
看到街头巡逻警察，向往便再次燃起。

2020 年，查到公务员考试上岸的
那一刻，我手止不住发抖——终于能
再穿警服，这次是法院的司法警察制
服。初到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法院，
望 着 帽 檐 上 的 警 徽 ，我 既 激 动 又 恍
惚。司法警察既要保障庭审秩序，紧
盯细节确保审判顺利，也要严谨押解
看管被告人，每一次都需反复检查戒
具、规划路线，容不得半点差错。记得
第一次参与庭审保障，听着法槌声，我
才懂这“藏蓝”不仅是守护安全的铠
甲，更是维护司法公正的防线。

如今穿警服已有数年，整理警容时仍
会下意识扶正帽檐，接任务时反复确认细
节。从辅警岗位的细心，到销售工作的沟
通能力，都成了现在工作的助力——与当
事人沟通更耐心，处置突发情况更冷静。

有人问我，绕了这么大一圈，还拖家
带口去了异地，值得吗？我总会笑着点
头。从公安辅警到联通销售，再到法院司
法警察，十几年辗转，向往“藏蓝”的心从
未偏离。如今走过法院长廊，看着“公正
司法”标语，便知所有等待与坚持都有意
义。这抹“藏蓝”，是初心、是梦想，更是我
往后余生要用心守护的责任与荣光。

（作者单位：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
里区人民法院）

从九龙江到花山溪，变的是沿途的风
景，不变的是司法为民的初心和情怀。

十载春秋如白驹过隙，我与福建省平
和县人民法院坂仔人民法庭的缘分，恰似
花山溪水，蜿蜒流转却始终相依。2013年
秋，我怀揣着对法治的赤诚与憧憬，以书记
员的身份，第一次踏入坂仔法庭。2023年
秋，我以法官的身份重返这片熟悉的土
地。法庭门前的蜜柚树已枝繁叶茂、硕果
累累，而我对这片土地的眷恋，对司法事业
的热爱，也如年轮般层层积淀，愈发深厚。

还记得我调解过的一起离婚纠纷，让
我真正领会了“如我在诉”的深意。男方
执意要回女方手中的玉镯，看似是争夺财
产，实则是放不下那段曾经炙热的感情。
那枚玉镯并不贵重，却承载着两人多年的
温情，是他们爱情的见证。我没有生硬地
说教，而是静静地倾听，陪着他们回忆婚
姻里的点滴美好，理解彼此的委屈与不
甘。“人生不过如此，且行且珍惜。”当我轻
声说出林语堂先生的这句话时，两人眼中
泛起泪光，最终放下执念，和平分手。那
一刻我明白，法官的职责，不只是符合法
律规定的裁判结果，更是温暖的疏导，是
懂人心、解人意的共情。

平和县坂仔镇是蜜柚之乡，果农的生
计系于一树柚果。去年初，39户果农因肥
料问题，导致28000多株果树受损，一年
的辛劳眼看就要付诸东流。我们第一时
间介入，开设“蜜柚法庭”，把司法服务送
到田间地头。经过多次的走访、研讨，我
们创设“中立评估员”机制，邀请蜜柚专家
实地勘验定损，最终以“退还货款+有机肥
置换”的方案，圆满化解了纠纷。这一举
措不仅守护了果农的钱袋子，更守住了花
山溪的碧水清流，为践行“如我在诉”理念
提供了坚实注脚。

十二年光阴，我从记录庭审的书记
员，成长为裁判案件的法官，从执着于程
序规范，到专注于矛盾化解。角色在变，
初心未改。我想我会继续扎根这片土地，
让“如我在诉”的理念在田间地头开花结
果，让公平正义的阳光照耀每一个角落。

（作者单位：福建省平和县人民法院
坂仔人民法庭）

②②

④④ ⑤⑤

海关总署修订发布新规 强
化进口食品安全监管

为进一步提升进口食品安全监管
水平、便利进口食品贸易，海关总署近
日修订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
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规
定》及配套实施公告，相关政策措施将
于 2026年 6月 1日起正式施行。

作为强化进口食品源头监管和风
险管理的重要抓手，现行规定自 2022

年 1 月 1 日施行 4 年多来，全球已有
178 个国家（地区）的 9.6 万余家食品
企业在华注册。挪威三文鱼、新西兰
冷冻水果等多国特色美食摆上国人餐
桌的同时，也带动我国进口食品贸易
总 额 从 2020 年 的 1.05 万 亿 元 增 至
2025年的 1.32万亿元。

海关总署进出口食品安全局局长
李劲松表示，新规更加突出贯彻落实食
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强化源头管
理，全过程监管。同时充分考虑与已有
注册制度的衔接性，目前全球已注册企
业的进口食品贸易不仅不受影响，还将
通过新规得到更大便利。其中，针对肉

与肉制品、燕窝与燕窝制品 2类食品外的
已注册企业，实现有效期到期自动延续。

新规还明确，已获得注册的企业向
中国境内出口食品时，应当在食品包装
上标注在华注册编号或者所在国家（地
区）主管当局批准的注册编号。中国肉
类协会首席分析师、产业政策研究室主
任肖少琼表示，这意味着消费者可以登
录海关总署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
管理系统查询注册企业信息。此举不仅
可以帮助消费者辨别真假进口食品，让
消费者买得明白、吃得放心，也有助于凝
聚起社会共治合力，推动进口食品市场
更加规范有序发展。 （据新华社）


